
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2023年 9月 4
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批复决定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

议，我局拟对下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。

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各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 2023 年 9 月 4

日－2023 年 9 月 8 日。

联系电话：0991-4684015

通讯地址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 283号



序
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

点
建设单

位
环评单

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
和措施

1

水磨沟区

昆仑东街

宠乐嘉宠

物医院项

目

乌鲁木

齐市水

磨沟区

昆仑东

街绿城

玉园

14 号

楼底商

459 号

水磨沟区

昆仑东街

宠乐嘉宠

物医院

新疆华

风科技

有限公

司编制

建设内容：租赁建筑面积 700m2 商铺作为经营

场所，从事宠物医疗活动，主要服务范围宠物

疾病的预防、检疫、治疗，宠物保健品销售，

宠物食品销售，宠物美容，宠物寄养，以及对

宠物进行手术治疗等。院内设置有 5 间诊室，2

间手术室，1 间化验室，2 间隔离病房及其他

附属设施。

施工期：①施工期废气：确保湿法作业，防止扬尘产生，避

免扬尘飘散到大气环。②施工期废水：施工期工人生活污水

依托周围公共卫生间排入市政管网，施工期不产生施工废

水。③施工期噪声：科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采用低噪声设

备和施工工艺，通过墙体隔声、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降噪；

④施工期固废：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，最终进入生

活垃圾填埋场；建筑垃圾集中分拣回收，能回用的尽量循环

利用，没有利用价值的建筑垃圾清运到入建筑垃圾填埋场。

运营期：①废气：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动物的粪便和尿

液产生的异味，项目动物护理室、病房部采用紫外线灯管进

行日常消毒；②废水：生活废水直接排入市政下水管网，医

疗废水经消毒后，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5）后排入市政下水管网； ③噪声：污水处

理设备、空调室外机，须合理布局，采取隔音、吸音等措施，

确保厂界噪声满足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；④固废：严格遵守《医疗废

物管理条例》及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23），配置医疗固体废物贮存设施，定期消毒

和清洁，严禁与其他垃圾混存；医疗废物、动物尸体集中收

集后放置在医疗废物暂存间，交由有处理医疗废物资质公司

处理。



2

河马泉电

采暖供热

工程（乌鲁

木齐市第

八人民医

院）燃气锅

炉建设项

目

乌鲁木

齐市华

春街以

南、山水

路以东

第八人

民医院

内西北

侧

乌鲁木齐

新宜康达

热力有限

责任公司

新疆芯

诚博远

环境科

技有限

公司

新建锅炉房1座，安装1台29MW燃气热水锅炉、

1 台 5.6MW 燃气热水锅炉、1 台 1.4MW 燃气热水

锅炉和 3 台 16MW 电锅炉（两用一备）及其配套

设施

施工期：①废气：项目建设过程中须做好扬尘污染控制工作，

对堆放物料进行有效覆盖及围挡，土方开挖施工须避开大风

天气，施工期扬尘排放及管控要求需符合乌鲁木齐市《建筑

施工扬尘排放标准》（DB6501/T 030-2022）相关要求。②

废水：施工期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；③噪声：

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对产生噪音的设备应采取屏蔽、隔声、减

震等措施，科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确保场界噪声符合《建

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。④固

废：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。施

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，交由城管部门处置。

运营期：①废气：锅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技术，燃气锅炉

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满足《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DB6501/T001-2018）中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

物控制标准，排气筒高度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3271-2014）中相应要求；按照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

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配套安装在线监控设施，并与生态环境

部门联网；②废水：生活污水、锅炉排水和软水制备设备排

水满足《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的三级标准后

排入市政下水管网，最终进入七道湾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；

③噪声：选用低噪声、低振动设备及采取减震降噪措施，减

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项目区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

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1 类标准中规定的标

准值；④固废：运营期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回收再

利用。生活垃圾由城管部门统一运送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处

理。



听证权利告知：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，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拟做出批准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决定要求听证。


